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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设备监规〔2020〕54 号

国家铁路局关于印发《铁路机车制式无线电台执照核
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局装备技术中心：

现将《铁路机车制式无线电台执照核发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国家铁路局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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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机车制式无线电台执照核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铁路机车制式无线电台设置、使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铁路机车制式无线电台（以下简称“机车制式

电台”）指固定设置在铁路机车（含动车组列车、自轮运转

特种设备等，下同）上，使用专门用于铁路运营指挥调度、

列车运行控制等涉及铁路运营安全无线电频率的无线电台。

第三条 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应取得铁路机车制式

电台执照。

国家铁路局对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实施行政许可，

根据设台单位设置、使用的电台型号核发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第四条 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5 年。

第五条 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可用的无线电频率；

（二）依法取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且符合国家

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

（三）有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具备相关业务技能的人

员；

（四）有明确具体的用途，且技术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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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能够保证机车制式电台正常使用的电磁环境，

拟设置的机车制式电台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台（站）不

会产生有害干扰。

第二章 执照申请与发放

第六条 设台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设置、使用的电台型号

申请办理铁路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第七条 申请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时，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请书（附件 1），一式两份，

装订一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两份，装订一份；

（三）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附件 2)；

（四）机车制式电台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复印件；

（五）机车制式电台用途及技术方案；

（六）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

（七）机车制式电台专业维护人员情况表（附件 3），如

电台设备委托维护的，提供受委托单位机车制式电台专业维

护人员情况表。

第八条 申请材料（A4 纸规格）应按第七条规定的顺序

统一标注页码，并无线胶订成册（加盖骑缝章）。各类相关

材料应加盖设台单位公章。

申请设台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一般不予退还。

第九条 国家铁路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对申请材

料进行审查，需要时可组织现场核实或专家评审。需要现场

核实的，应指派至少 2 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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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国家铁路局对申请设台单位需要组织专家评审

的，应书面通知申请设台单位做好相应配合。参加评审的专

家，不得与申请设台单位具有相关利害关系。

第十一条 国家铁路局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

内审查完毕，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

颁发机车制式电台执照；不予许可的，应书面通知设台单位

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其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

第十二条 国家铁路局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自

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设台单位送达许可决

定并颁发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第三章 执照管理

第十三条 机车制式电台执照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统

一规定样式，由国家铁路局印制（附件 4）。

第十四条 机车制式电台执照的持有和使用应便于监督

检查。

第十五条 严禁仿制、伪造或者出借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第十六条 在有效期内遗失或损坏机车制式电台执照的，

应向国家铁路局提交补办申请，国家铁路局审查批准后补发

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补办执照应提交材料包括：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请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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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办原因情况说明。各类相关材料应加盖设台单位公章或设

台单位无线电管理部门公章。

第十七条 在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有效期内，设台单位名

称等发生变更的，设台单位应向国家铁路局提交变更申请，

国家铁路局审查批准后重新核发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变更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包括：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

请书，变更事项说明，合法的批准文件及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的新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各类相关材料应加盖设台

单位公章或设台单位无线电管理部门公章。

第十八条 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设置

机车制式电台的，应在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国家铁

路局提出延续申请。延续申请提交的材料包括：执照复印件、

第七条第（一）、（四）、（七）项。各类相关材料应加盖设台

单位公章或设台单位无线电管理部门公章。

第十九条 机车制式电台终止使用的，应及时向国家铁

路局申请办理注销手续，交回机车制式电台执照。

第二十条 设台单位应加强对机车制式电台使用管理，

通过电子化手段，将设置、使用的各型号机车制式电台数量、

新增及核减电台序列号、装配等信息情况造册登记，每年将

相关信息报送国家铁路局。

第二十一条 机车制式电台随机车发生权属转移的，原

单位和接收单位应及时更新本单位机车制式电台登记信息。

对于新型号的机车制式电台，接收单位应及时办理机车

制式电台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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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设台单位应加强日常维护检修，保证机车

制式电台性能指标符合电台执照载明的要求，防止对其他依

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不得故意收

发无线电台执照核定项目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不得传播、发

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设台单位应强化机车制式电台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检查维修管理制度，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机车制式

电台性能完好和安全运行。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国家铁路局及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应对设

台单位机车制式电台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主

要内容包括：

（一）设置、使用的机车制式电台是否依法取得发射

设备型号核准证；

（二）设置、使用的机车制式电台是否依法取得执照

及已取得执照的使用管理情况；

（三）机车制式电台维护维修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或能力；

（四）机车制式电台日常运用及维修是否改变型号核

准证核定技术指标和机车制式电台执照许可事项；

（五）机车制式电台使用过程中是否对其他依法设置

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六）是否存在违反国家和铁路行业无线电管理相关

规定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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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铁路局及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对检查发现存在影

响行车安全或违法违规问题的设台单位做出整改决定并书

面通知。设台单位应按照要求进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监督检查时，不得妨碍设台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铁路局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应予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企

业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铁路局应依法办

理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注销手续：

（一）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设台单位依法终止的；

（三）营业执照依法被撤销，或者营业执照依法被吊销

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机车制式电台执照事项无法实施

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注销机车制式电台执照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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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家铁路局、地区

铁路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

管理条例》第 70 条和 72 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经许可擅自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

（二）不按照机车制式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要求

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

（三）故意收发机车制式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

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铁路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国家铁路局公布的《铁路机车无线电台执照核发管理暂行办

法》（国铁设备监〔2018〕57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请书

2.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

3.机车制式电台专业维护人员情况表

4.机车制式电台执照样式

5.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及执照填写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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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请书
个

人

申

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住 址

联系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单

位

申

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住 址

联系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行政许可申请项目

行政许可申请内容

所附申请材料目录

注：以下内容由受理机构填写

签收人： 签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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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
设台单位 台址

序号
电台生

产厂家

电台设

备型号

发射设备型

号核准代码

使用频率（MHz） 发射功率

（dBm）

信道带宽

（kHz）

技术

制式
业务用途

发射 接收

设台单位无线电管理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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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车制式电台专业维护人员情况表
管理、技术人员资料

管理人员 人 技术人员 人

管理维护单位概况

专业维护人员概况

专业
高级职称

人数

中级职

称人数
技术人员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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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RADIO STATION LICEN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铁路机车制式电台）
FOR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执照编号： 有效期: 至
LICENSE No. VALIDITY: FROM TO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颁发本执照，

准予设置、使用下述无线电台（站）：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dio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other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 license for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radio station described below is hereby granted.

电台基本信息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Radio Station

台址
Location

序号
No

电台名称
Name of Station

发射(TX) 接收 (RX)

发射功率
Transmitting Power

信道带宽
Channel
Bandwidth

设备数量
Quantity of
Equipment

频点/频率范围
Frequency(ies) /
Frequency Range

频点/频率范围
Frequency(ies) /
Frequency Range

其他事项载于背面。
Please turn the page for other parameters and requirements.

发证机关（签章）：
Issued by (official seal)

颁发日期：
Date of Issu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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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规定事项
Specific Requirement(s)

使用要求
General Requirements

1.设置、使用本执照所列机车制式电台的单位，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1. Entities establishing and operating the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described in this license shall abide by the Radio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other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2.设台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本执照。
2. This license shall be kept properly by the bearer of this license.

3.严禁仿制、伪造或者出借本执照。

3. This license shall not be imitated, forged or lent.

4.机车制式电台应当按照本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条件设置、使用，未经国家铁路局许可，不得变更许可内容。
4. The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censed matters and conditions stipulated in this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license.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license be change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National Railway Administration of P.R.C.

5.使用机车制式电台的单位应当对电台进行定期维护，避免对其他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采取

必要措施防止无线电波发射产生的电磁辐射污染环境。
5. Entities operating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s shall regularly maintain the radio st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any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any other radio station

which is legally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Necessary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generated by radio wave emissions from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environment.

6.使用机车制式电台的单位，不得故意收发本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不得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

不得利用机车制式电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6. Radio signals other than those licensed by this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license shall not be transmitted or received, and information inadvertently

received shall not be spread, published or utilized. The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shall not be operated for criminal activities.

7.机车制式电台终止使用的，应当及时向国家铁路局办理注销手续，交回本执照，拆除无线电台及天线等附属设备。

7. To terminate the operation of a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the bearer of this license shall, in a timely manner, submit application to National Railway
Administration of P. R. C for cancellation procedure and shall return this license and accordingly remove the station and its affiliated equipment e.g. antenna.

8.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应当接受国家铁路局、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和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8.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compulsory fitted train radio sta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National Railway Administration of P.

R. C, Regional Railway Supervisory Authority of NRA and radio regulatory agenc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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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机车制式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及执照填写指南

1.设台单位：设置使用机车制式电台的铁路企业名称。如中

国铁路 xx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2.台址：统一填写为“所属铁路机车（含动车组列车、自轮

运转特种设备等）”。

3.电台名称：如 900M GSM-R 电台（电台设备型号）等。

4.电台设备型号：设置使用的铁路机车制式电台具体型号。

5.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经过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

准后取得的唯一代码。

6.发射（频点/频率范围）：使用铁路专用频率的发射频率中

心频率或频率范围，单位以 MHz 表示。

7.接收（频点/频率范围）：使用铁路专用频率的接收频率中

心频率或频率范围，单位以 MHz 表示。

8.发射功率：填写发射机正常工作时的平均功率（不含天线

增益），单位为 dBm。

9.信道带宽：每信道带宽值。单位以 kHz 或 MHz 表示。

10.技术制式：电台所使用无线通信标准制式，如 GSM-R、

LTE-R 等。

11.电台生产厂家：机车制式电台生产制造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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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业务用途：指该电台装配在铁路机车的何种车载设备上。

如用于铁路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CIR）、列控车载设备（ATP）、

列控动态监测设备（DMS）、列车安全预警系统车载设备（LBJ）

等。

13. 执 照 编 号 ： 机 车 制 式 电 台 执 照 编 号 为 ：

TXDT####***XXX。其中，“TX”代表铁路许可标识；“DT”代表

许可类别标识“电台”；“####”代表初次许可的年份，由 4位阿拉

伯数字组成；“***”代表申请企业序号，由 3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XXX”代表申请单位的执照序号，由 3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按发

证先后顺序编排。

14.特别规定事项：主要包括设台单位、设备型号、型号核

准代码、技术制式、电台生产厂家、业务用途等。


